
第 t 年全年应提折旧额=第 t 年按固定资产原值折旧

额+第 t年全年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第 t 年某月应提折旧额=第 t 年某月按固定资产原值

折旧额+第 t 年每月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例：某企业某车间生产用固定资产原值为 1 000 000

元，预计使用 10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5%。要求：采用年数

总和法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核算。
第一年：假设年初估计今后年均物价上涨率为 2%

按原值折旧的月折旧额=950 000×1.52% =14 440（元）

每月应提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1 000 000×2% ）÷12=

1 666.67（元）

则：第一年每月应提折旧额=14 440+1 666.67=
16 106.67（元）

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16 106.67
贷：累计折旧——按原值折旧额  14 440

——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1 666.67

同时：借：固定资产  1 666.67
贷：资本公积——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1 666.67

第二年：假设年初估计今后年均物价上涨率为 1.5%

按原值折旧的月折旧额=950 000×1.36% =12 920（元）

每月应提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1 000 000×（1+2% ）×

1.5% ÷12=1 275（元）

则：第二年每月应提折旧额=12 920+1 275=14 195

（元）

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14 195

贷：累计折旧——按原值折旧额  12 920

——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1 275

同时：借：固定资产  1 275

贷：资本公积——物价上涨损失补偿额  1 275

其它各年（略）。
考虑物价年均小幅上涨因素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在

增加固定资产账面金额的同时增加了累计折旧额，所计算

的固定资产的净值（折余价值）与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所

计算的固定资产净值是一致的，因此，企业间通过资产负

债表来进行资产总额的比较时，不会因为估计的物价上涨

率不相等而不具可比性。但采用该法时，应注意企业任意

高估物价年均上涨率来增大当期费用以达到逃税的目的。
（作者单位：淮海工 学院经济管理 系）

责任 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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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

几项运用

陈继云

1、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资产，是指过去的交

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

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要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

企业拥有或控制。根据该定义，会计上对融资租入的固定

资产应该如何处理呢？众所周知，在融资租赁方式下，固

定资产从企业外部租入，是租赁行为的对象，租赁的法律

实质决定了这一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出租方，承租方只

拥有使用权、收益权。这显然不符合“资产是企业拥有的

资源”的定义。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由于

融资租赁方式下租赁方所支付的租赁费包括了出租方购

买出租物的所有成本和一定利润，并且其租赁期一般覆

盖租赁物可使用的大部分期间，以及在租约到期时承租

方有权选择优先廉价购买租赁物等，这表明和出租物有

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至承租方，其实质上已经控

制了租赁物。因此，须进行会计确认和核算。
2、关联方交易关系的确认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中对关联方关系

及其交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原则、方法，关联方关系的

交易类型、信息披露应包含的内容做了规范。但对“关联

方关系”却没有具体定义，只是给出了判断标准，即“在企

业财务和经营环境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共同

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

关联方。”在这一判断标准中，后一段充分体现了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即关联方关系是否存在，应视其关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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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如一家母公司同时控制了两家子

公司，则不仅母公司与这两家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方关系，

这两家子公司之间也存在关联方关系。再如，某人同时在两

家公司担任关键管理职务则可以将这两家公司视为关联

方。但“仅仅由于与企业发生大量交易而存在经济依存性的

单个购买者、供应商或代理商”不视为关联方。
3、收入的确认

《企业会计准则一 收入》在收入的确认方面较多地运用

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如在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其条件之

一就是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

方，其重视的是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经济实质而

不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已经将所有权

凭证或实物交付给买方，但商品在质量、品种、规格等方面

不符合合同要求又未按保证条款及时弥补，或未完成售出

商品的安装或检验工作（是销售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

不能确认收入。又如，企业将一项资产处理给其他单位，在

文件中称将法律所有权转移，但可能存在确保企业继续享

有该资产所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协议，这时，也不能作为

销售来处理。
4、期后事项审计的处理

期后事项指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发生的以及审

计报告日至会计报表公布日发生的对会计报表产生影响的

事项。《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5号一期后事项》第四条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充分关注以下两类期后事项对会计报表的影

响：“（一）能为资产负债表日已存在情况提供补充证据的事

项；（二）虽不能影响会计报表金额，但可能影响对会计报表

正确理解的事项。”

会计处理上把期后事项划分为两类：即调整事项和非

调整事项。调整事项指能提供补充证明，且对资产负债表日

财务状况及编制的会计报表产生影响的需调整的项目。非

调整事项指不影响会计报表金额，但可能导致使用者的误

解，只需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的事项。对于期后事项，由

于它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报

表并没有对其进行反映，但本着充分揭示和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要在附注中披露，并对报表项目及其金额进行调整。
如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前签发的支票因透支被退回要

调整报表现金项目；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账款中坏账的估

计由于债务人突然破产需 冲销的应收账款过大而明显不

足，应调整加计报表的坏账准备；以及诉讼的判决影响等。
注册会计师应该充分关注该原则的运用。

5、短期投资的计量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计量应遵循历史成本原

则，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则提出了资产减值的处理，即短期

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市价低于成本的部分，应当提

取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按照国际惯例短期证券投资可分为

三类：一是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二是投机用的证券；三

是随时可抛售的证券。对不同的类别可采用不同的方法计

价。由于短期投资变动频繁，其价值与市场价值密切相关，

因此，应根据市价反映其真实价值，一味墨守历史成本原则

使其账实偏离，或一味遵循谨慎原则，都会误导信息使用

者。这正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又一体现。
6、长期借款利息的处理

在我国会计实务中，长期借款的利息按实际发生数计

提，分别计入“财务费用”或“在建工程”等相关科目的借方，

同时贷记“长期借款”科目，而不论借款利息要在多长时间

内支付。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举例说明。例：某企业19X8年

8月向银行借入资金1 000万元，借款利率为年率6% ，借款

期限5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假设借款为一工程使用。会计处

理上每月计提利息，19X8年8月为：

借：在建工程  50 000

贷：长期借款  50 000

19X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企业的长期借款余额

为：10 000 000+50 0000×5=10 250 000（元）

其中长期借款本金1 000万元，应付未付利息25万元。
由于利息是半年付一次，那么此利息应归属于流动负债，

19X8年末资产负债表日的长期借款余额1 025万元，显然

是夸大了长期负债，减少了流动负债。针对这种情况，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尽管在会计实务中将此借款利息计入

了“长期借款”科目，我们仍要把其流动负债的实质体现出

来，因此可将25万元利息列入长期负债下的：“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负债”项目。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会计 系）

责任 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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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为会计短期轮岗叫好！

楼宇然  杨丽文

农行诸暨市支行从 8 月 13 日 开始 至 27 日止，对支

行所辖各个分理处主办会计实行异处轮岗。在轮岗中既

肯定对方主办会计的 工 作业绩，学习对方的长处；同时

也查找到对方主办会计在工 作上、制度上、管理上存在

的不足和问题，促其改进与提高工作水平。
实行银行内部会计短期轮岗制，也就是采取“走出

去”、“开眼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好 办法，又是开展

相互监督，相互检查，既 当监督者，又 当被监督者的好举

措，有利于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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